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04號

原      告  李哲   

訴訟代理人  沈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久享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游曉芸  

訴訟代理人  林哲健律師

            張宏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捌拾玖元。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拾玖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八，餘由

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

捌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

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

求之金額為新臺幣38萬1,783元本息（見本院卷第8頁）。

　　嗣經數次變更後，最終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當庭變更聲明

第1項請求之金額為32萬1,896元、第2項請求提繳之金額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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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1,379元（見本院卷第267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屬減縮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月

薪為4萬5,000元，並於113年7月31日離職。惟被告尚積欠伊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特

別休假未休工資未給付；此外，被告自伊任職起未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亦得請求被告提繳之。為

此，爰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2萬1,896元。㈡被告應提繳5萬1,

37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原告為餐酒館店長，兩造約定原告可自由排班選

擇上午11時至晚上9時、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或下午12時至

清晨0時三種工作時間，中間非用餐時間的休息時間由原告

自行調配休息，原告薪資除本薪外，還有職務加給、出勤獎

金、績效獎金、紅利、達成獎金、年終獎金、留任獎金、續

任獎金等額外給付，而已將原告因管理工作可能的延長工作

時間之工資核算在薪資總額外，應不得另行請求加班費。況

原告自行核算的手寫出勤表，有多筆超過10小時以上的出勤

紀錄，但其在自行核算工資時，亦未計算任何加班時數或加

班費，足見其亦認知自己身為店長屬於責任制工作。此外，

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不得作為認

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至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伊

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之。再者，就原告勞工退休金

之提繳部分，伊固然有短繳，但應扣除原告主張之加班費所

計算出來之工資後得到之應提繳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乙職，嗣於113

年7月31日離職等節，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為證

（見本院卷第261至26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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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頁、第6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⒈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⑴按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而制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

之最低標準，並依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

之行業。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

另訂定勞動條件，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次按

勞基法所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係依同法第30條第

2項、第3項或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變更工作時間者，為超

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此觀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

第1款但書規定即明。又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

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

資，雖非不得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

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

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

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

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18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

文亦有明文。被告抗辯兩造所約定之月薪已包含延長工時工

資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惟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

被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證人林君圻於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24號案件（下稱另案）

言詞辯論時證述：被告與其他公司開設店面，店面名稱是布

娜飛紅酒館，店面在林森北路477號地下1樓，當時有我在內

的3位主管及工讀生，因紅酒館業績不好，另1位主管先被調

到其他地方，後來主要的主管離職，就由我接受負責內場；

我接手紅酒館時，薪水約4萬到5萬；紅酒館正職人員工時9

小時，中間休1至2小時，全天班工時11小時，中間休息1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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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若有人員工作時間超過上開時數，會請他填寫加班調整

表，調整表上應記載上班、下班時間，若可以還他時數，就

還他時數，若月結算無法還時數，就報加班等語（見本院卷

第503至505頁、第507頁），參以原告提出之工作規則（見

本院卷第249至258頁）內場正式人員之薪資區分為一般起薪

為3萬3,000元、全天班起薪為4萬3,000元、全勤獎金為2,00

0元，審諸勞動法上之勞動契約，雖以勞工生存權作為其基

礎理念，然並非完全摒除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勞雇雙方仍

得藉由私法自治以達符合其共同之利益。被告係屬餐飲業

者，為配合其營業時間需要，與原告間之勞動條件約定以配

合營業時間而給予一固定薪資總額，確屬可能，而原告擔任

被告店長工作1年餘，就其工作性質、時間每日為11小時之

事實，知之甚稔；原告自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以來，以上述

薪資標準受領工資即4萬5,000元，原告長期並無異議，顯非

單純沉默，堪認被告抗辯兩造已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即每

日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應非子

虛。

　⑶次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

上。」、「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

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第三十六條

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

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

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第1、2款、第2項、第39條定有明文。再按出勤紀錄內記載

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

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著有規定。又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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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

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

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

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

的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

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

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最高行政法院10

8年度判字第4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經查，原告主張其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加班時數乙節，業據提

出打卡紀錄為憑（見本院卷第17至33頁），其中：

　①就同日無上班打卡紀錄或下班打卡紀錄者（即缺其中之

一），無從認定原告該日有加班時數。

　②就被告有提出監視器錄影及翻拍照片部分（即113年3月3日

至同年4月13日），本院認定如各該日期欄所示。

　③至於其餘日數部分，因本院前認定兩造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

（即每日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

即超過11小時部分，且未有以其他日數挪移工時者（證人林

君圻曾於另案證稱當月可調整工作時間，月結無法還就報加

班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應認定為加班時數而得請求

加班費，經計算及調整後，原告自112年2月份至113年6月份

加班時數各如附表二所示。

　④又原告之每月工資為4萬5,000元乙節，業如上述，則其112

年2月份至113年6月份得請求之加班費如下：　

編號 年月份 金額

1 112年2月 時薪：45,000÷30日÷8小時＝187.5元

加班費：187.5元×4/3×35小時＋187.5元×5/3×2

1小時＝15,31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 112年3月 187.5元×4/3×35.5小時＝8,875元

3 112年4月 187.5元×4/3×3小時＝750元

4 112年5月 187.5元×4/3×9.5小時＝2,375元

5 112年6月 187.5元×4/3×27.5小時＋187.5元×5/3×2.5小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於8萬7,689元之範圍

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⑤至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

不得作為認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並提出監視器檔案

為憑（見本院卷第211頁），惟被告僅能提出113年3月13日

至同年4月13日之監視器畫面，亦為其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63頁），則除上開區間外，其餘期間被告並未能提出任何

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原告於其他期間亦有打卡不實之情。

　⒉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

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

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

＝7,6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6 112年7月 187.5元×4/3×23小時＋187.5元×5/3×4.5小時＝

7,1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7 112年8月 187.5元×4/3×28小時＋187.5元×5/3×3小時＝7,

9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8 112年9月 187.5元×4/3×31小時＋187.5元×5/3×5.5小時＝

9,4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9 112年10月 187.5元×4/3×30小時＝7,500元

10 112年11月 187.5元×4/3×21.5小時＋187.5元×5/3×1小時＝

5,6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1 112年12月 187.5元×4/3×28.5小時＋187.5元×5/3×4小時＝

8,375元

12 113年1月 187.5元×4/3×13小時＋187.5元×5/3×1.5小時＝

3,71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3 113年2月 187.5元×4/3×11.5小時＝2,875元

　　　　　總計 87,6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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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

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

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項定

有明文。而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

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

明文。再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

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

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

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

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

項亦有規定。是計算特別休假未休之發給工資基準，如為計

月者，應指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

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再乘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

日數。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有10日之特別休假乙節，為被

告所未爭執，堪以認定。

　⑵又原告離職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4萬5,000元，

則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工資應為1,500元（計算式：45,000

元÷30日＝1,500元），原告所得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應為1萬

5,000元（計算式：1,500元×10日＝15,000元）。至被告辯

稱其已折算工資給付予原告乙節，固提出帳戶交易明細資料

為憑（見本院卷第147至149頁），然觀之該交易紀錄，並無

任何特別休假工資相關文字註記，難認被告所辯可採。

　⒊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同條

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

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

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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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經查，原告每月工資如附表三「每月工資」欄所示，其退休

金月提繳工資各如附表三「月提繳工資」欄所示（見本院卷

第259至260頁），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各如附表三「應提繳勞退金額」欄所示，而被告實際每月為

原告提繳之金額分別如附表三「實際提繳勞退金額」欄所

示，亦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可憑（見本院卷第26

1至262頁），經計算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3萬

7,789元（計算過程詳如附表三所示），應有理由，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延長工時工資8萬7,689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萬5,000元，以上總計

為10萬2,689元；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

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3萬7,78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

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

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一：原告請求之項目與請求權基礎（單位：新臺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附表二：延長工時計算表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請求權基礎

1 延長工時工資 306,896元 勞基法第24條第1、2項

2 特別休假未休

工資

15,000元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3 提繳勞工退休

金差額

51,379元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31條

112年2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日期 原告主張加班時數 本院認定加班時數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4 2小時＋8小時 2小時＋6小時

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6.5小時 2小時＋4.5小時

10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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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7小時 2小時＋5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

時數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6小時＋56小時 35小時＋21小時

112年3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6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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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3 2小時＋2.5小時 2.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1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9小時＋36.5小時 35.5小時

112年4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挪移3小時，剩

餘1.5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

時）

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

時）

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5小

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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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 0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5小

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

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

時數

2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 0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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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7.5小時＋16小時 3小時

112年5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0.5小時 無第二段上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

有加班時數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

時）

6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

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

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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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

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4小時＋16小時 9.5小時

112年6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1.5小時，

剩餘1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 0小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3.5小

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0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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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7.5小時＋2.5小時

112年7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2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挪移0.5小時，剩

餘1.5小時＋2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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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 0小時

19 2小時 0小時

20 2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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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3小時＋4.5小時

112年8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

時）

1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4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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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2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31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小計 46小時＋37小時 28小時＋3小時

112年9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

時）

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5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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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

小時＋1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7小時＋39.5小時 31小時＋5.5小時

112年10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 0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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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4 2小時 0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47小時＋33小時 30小時

112年11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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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 0小時

1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3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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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小計 43小時＋28.5小時 21.5小時＋1小時

112年12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8 2小時 0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0.5小時，

剩餘1.5小時＋0.5小時）

1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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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2小時 0小時

3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小計 43.5小時＋37小時 28.5小時＋4小時

113年1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

時）

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5小

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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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7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挪移1小時，剩

餘1小時＋1.5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

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5.5小

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

時）

3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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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41.5小時＋27.5小

時

13小時＋1.5小時

113年2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

時）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

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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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31小時＋18.5小時 11.5小時

113年3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

3至156頁、第211頁）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小時

5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

6至15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

8至160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

0至161頁、第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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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

時）

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

2至163頁、第211頁）

10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

3至166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

6至167頁、第211頁）

1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

時

1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

8至169頁、第211頁）

1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

9至170頁、第211頁）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8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

1頁、第211頁）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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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

2至173頁、第211頁）

23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

3至176頁、第211頁）

24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

6至178頁、第211頁）

25 2小時＋0.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

9至180頁、第211頁）

27 2小時＋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

1至183頁、第211頁）

28 2小時＋4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

3至184頁、第211頁）

2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

5至187頁、第211頁）

3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

8至190頁、第211頁）

小計 33小時＋15小時 0小時

113年4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

1至192頁、第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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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

2至193頁、第211頁）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4 2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

4至197頁、第211頁）

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

7至19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

8至201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

1至203頁、第211頁）

9 2小時＋2小時 依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

（見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11

頁），原告加班時數僅有1小時

（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0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

4至206頁、第211頁）

12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

7至209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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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

9頁、第211頁）

14 2小時 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2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2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小計 28.5小時＋5小時 0小時

113年5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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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

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0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3小時，剩餘0

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4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2.5小時，

剩餘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

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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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

時）

21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

時數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1小時＋9.5小時 0小時

113年6月（本院卷第33頁、第264頁）

1 2小時 0小時

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

時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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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

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

時

1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

時

18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

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1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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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原告每月工資、被告應提繳退休金金額以及提繳差額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

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9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

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

時

小計 13小時＋1小時 0小時

編號 年月份 每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

退金額

實際提繳

勞退金額

應補提繳

金額

1 112年2月 69,422元 69,800元 4,188元 1,531元 2,657元

2 112年3月 56,275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3 112年4月 48,617元 50,600元 3,036元 1,584元 1,452元

4 112年5月 52,975元 53,000元 3,180元 1,584元 1,596元

5 112年6月 80,606元 83,900元 5,034元 1,584元 3,450元

6 112年7月 56,956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7 112年8月 62,738元 63,800元 3,828元 1,584元 2,244元

8 112年9月 59,069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9 112年10月 54,900元 55,400元 3,324元 1,584元 1,740元

10 112年11月 56,088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11 112年12月 60,775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12 113年1月 96,839元 101,100元 6,066元 1,648元 4,418元

13 113年2月 54,575元 55,400元 3,324元 1,648元 1,676元

01

02

03

(續上頁)

第三十四頁



#每月工資為原告所不爭執被告整理之被證1附表「應領薪資」欄

加上本院判准之加班費數額

14 113年3月 49,200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5 113年4月 61,600元 63,800元 3,828元 1,648元 2,180元

16 113年5月 59,000元 60,800元 3,648元 1,648元 2,000元

17 113年6月 50,534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8 113年7月 55,554元 57,800元 3,468元 1,648元 1,820元

37,789元

01

02

03

(續上頁)

第三十五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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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04號
原      告  李哲    
訴訟代理人  沈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久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曉芸  
訴訟代理人  林哲健律師
            張宏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捌拾玖元。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拾玖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捌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之金額為新臺幣38萬1,783元本息（見本院卷第8頁）。
　　嗣經數次變更後，最終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當庭變更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為32萬1,896元、第2項請求提繳之金額為5萬1,379元（見本院卷第267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月薪為4萬5,000元，並於113年7月31日離職。惟被告尚積欠伊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未給付；此外，被告自伊任職起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亦得請求被告提繳之。為此，爰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2萬1,896元。㈡被告應提繳5萬1,37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原告為餐酒館店長，兩造約定原告可自由排班選擇上午11時至晚上9時、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或下午12時至清晨0時三種工作時間，中間非用餐時間的休息時間由原告自行調配休息，原告薪資除本薪外，還有職務加給、出勤獎金、績效獎金、紅利、達成獎金、年終獎金、留任獎金、續任獎金等額外給付，而已將原告因管理工作可能的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核算在薪資總額外，應不得另行請求加班費。況原告自行核算的手寫出勤表，有多筆超過10小時以上的出勤紀錄，但其在自行核算工資時，亦未計算任何加班時數或加班費，足見其亦認知自己身為店長屬於責任制工作。此外，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不得作為認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至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伊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之。再者，就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提繳部分，伊固然有短繳，但應扣除原告主張之加班費所計算出來之工資後得到之應提繳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乙職，嗣於113年7月31日離職等節，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61至26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頁、第6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⒈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⑴按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依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業。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件，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次按勞基法所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係依同法第30條第2項、第3項或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變更工作時間者，為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此觀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第1款但書規定即明。又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雖非不得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被告抗辯兩造所約定之月薪已包含延長工時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惟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證人林君圻於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24號案件（下稱另案）言詞辯論時證述：被告與其他公司開設店面，店面名稱是布娜飛紅酒館，店面在林森北路477號地下1樓，當時有我在內的3位主管及工讀生，因紅酒館業績不好，另1位主管先被調到其他地方，後來主要的主管離職，就由我接受負責內場；我接手紅酒館時，薪水約4萬到5萬；紅酒館正職人員工時9小時，中間休1至2小時，全天班工時11小時，中間休息1小時，若有人員工作時間超過上開時數，會請他填寫加班調整表，調整表上應記載上班、下班時間，若可以還他時數，就還他時數，若月結算無法還時數，就報加班等語（見本院卷第503至505頁、第507頁），參以原告提出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第249至258頁）內場正式人員之薪資區分為一般起薪為3萬3,000元、全天班起薪為4萬3,000元、全勤獎金為2,000元，審諸勞動法上之勞動契約，雖以勞工生存權作為其基礎理念，然並非完全摒除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勞雇雙方仍得藉由私法自治以達符合其共同之利益。被告係屬餐飲業者，為配合其營業時間需要，與原告間之勞動條件約定以配合營業時間而給予一固定薪資總額，確屬可能，而原告擔任被告店長工作1年餘，就其工作性質、時間每日為11小時之事實，知之甚稔；原告自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以來，以上述薪資標準受領工資即4萬5,000元，原告長期並無異議，顯非單純沉默，堪認被告抗辯兩造已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即每日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應非子虛。
　⑶次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9條定有明文。再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著有規定。又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的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經查，原告主張其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加班時數乙節，業據提出打卡紀錄為憑（見本院卷第17至33頁），其中：
　①就同日無上班打卡紀錄或下班打卡紀錄者（即缺其中之一），無從認定原告該日有加班時數。
　②就被告有提出監視器錄影及翻拍照片部分（即113年3月3日至同年4月13日），本院認定如各該日期欄所示。
　③至於其餘日數部分，因本院前認定兩造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即每日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即超過11小時部分，且未有以其他日數挪移工時者（證人林君圻曾於另案證稱當月可調整工作時間，月結無法還就報加班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應認定為加班時數而得請求加班費，經計算及調整後，原告自112年2月份至113年6月份加班時數各如附表二所示。
　④又原告之每月工資為4萬5,000元乙節，業如上述，則其112年2月份至113年6月份得請求之加班費如下：　
		編號

		年月份

		金額



		1

		112年2月

		時薪：45,000÷30日÷8小時＝187.5元
加班費：187.5元×4/3×35小時＋187.5元×5/3×21小時＝15,31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

		112年3月

		187.5元×4/3×35.5小時＝8,875元



		3

		112年4月

		187.5元×4/3×3小時＝750元



		4

		112年5月

		187.5元×4/3×9.5小時＝2,375元



		5

		112年6月

		187.5元×4/3×27.5小時＋187.5元×5/3×2.5小時＝7,6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6

		112年7月

		187.5元×4/3×23小時＋187.5元×5/3×4.5小時＝7,1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7

		112年8月

		187.5元×4/3×28小時＋187.5元×5/3×3小時＝7,9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8

		112年9月

		187.5元×4/3×31小時＋187.5元×5/3×5.5小時＝9,4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9

		112年10月

		187.5元×4/3×30小時＝7,500元



		10

		112年11月

		187.5元×4/3×21.5小時＋187.5元×5/3×1小時＝5,6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1

		112年12月

		187.5元×4/3×28.5小時＋187.5元×5/3×4小時＝8,375元



		12

		113年1月

		187.5元×4/3×13小時＋187.5元×5/3×1.5小時＝3,71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3

		113年2月

		187.5元×4/3×11.5小時＝2,875元



		　　　　　總計

		


		87,689元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於8萬7,6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⑤至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不得作為認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並提出監視器檔案為憑（見本院卷第211頁），惟被告僅能提出113年3月13日至同年4月13日之監視器畫面，亦為其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頁），則除上開區間外，其餘期間被告並未能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原告於其他期間亦有打卡不實之情。
　⒉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項定有明文。而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亦有規定。是計算特別休假未休之發給工資基準，如為計月者，應指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再乘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有10日之特別休假乙節，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以認定。
　⑵又原告離職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4萬5,000元，則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工資應為1,500元（計算式：45,000元÷30日＝1,500元），原告所得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應為1萬5,000元（計算式：1,500元×10日＝15,000元）。至被告辯稱其已折算工資給付予原告乙節，固提出帳戶交易明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147至149頁），然觀之該交易紀錄，並無任何特別休假工資相關文字註記，難認被告所辯可採。
　⒊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同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經查，原告每月工資如附表三「每月工資」欄所示，其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各如附表三「月提繳工資」欄所示（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各如附表三「應提繳勞退金額」欄所示，而被告實際每月為原告提繳之金額分別如附表三「實際提繳勞退金額」欄所示，亦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可憑（見本院卷第261至262頁），經計算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3萬7,789元（計算過程詳如附表三所示），應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8萬7,689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萬5,000元，以上總計為10萬2,689元；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3萬7,78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一：原告請求之項目與請求權基礎（單位：新臺幣）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請求權基礎



		1

		延長工時工資

		306,896元

		勞基法第24條第1、2項



		2

		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15,000元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3

		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51,379元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









附表二：延長工時計算表
		112年2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日期

		原告主張加班時數

		本院認定加班時數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4

		2小時＋8小時

		2小時＋6小時



		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6.5小時

		2小時＋4.5小時



		10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7小時

		2小時＋5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6小時＋56小時

		35小時＋21小時



		112年3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6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3

		2小時＋2.5小時

		2.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1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9小時＋36.5小時

		35.5小時



		112年4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挪移3小時，剩餘1.5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

		0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5小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

		0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0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7.5小時＋16小時

		3小時



		112年5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0.5小時

		無第二段上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時）



		6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4小時＋16小時

		9.5小時



		112年6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1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

		0小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3.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0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2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7.5小時＋2.5小時



		112年7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2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

		0小時



		19

		2小時

		0小時



		20

		2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3小時＋4.5小時



		112年8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1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4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31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小計

		46小時＋37小時

		28小時＋3小時



		112年9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時）



		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5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1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7小時＋39.5小時

		31小時＋5.5小時



		112年10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

		0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4

		2小時

		0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47小時＋33小時

		30小時



		112年11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

		0小時



		1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小計

		43小時＋28.5小時

		21.5小時＋1小時



		112年12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8

		2小時

		0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0.5小時）



		1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2小時

		0小時



		3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小計

		43.5小時＋37小時

		28.5小時＋4小時



		113年1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時）



		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5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7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1.5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5.5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3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小計

		41.5小時＋27.5小時

		13小時＋1.5小時



		113年2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時）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31小時＋18.5小時

		11.5小時



		113年3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3至156頁、第211頁）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小時



		5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6至15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8至160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0至161頁、第211頁）



		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2至163頁、第211頁）



		10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3至166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6至167頁、第211頁）



		1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8至169頁、第211頁）



		1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第211頁）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8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1頁、第211頁）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2至173頁、第211頁）



		23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3至176頁、第211頁）



		24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6至178頁、第211頁）



		25

		2小時＋0.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第211頁）



		27

		2小時＋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1至183頁、第211頁）



		28

		2小時＋4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第211頁）



		2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5至187頁、第211頁）



		3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8至190頁、第211頁）



		小計

		33小時＋15小時

		0小時



		113年4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1至192頁、第211頁）



		2

		0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2至193頁、第211頁）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4

		2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4至197頁、第211頁）



		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8至201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1至203頁、第211頁）



		9

		2小時＋2小時

		依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見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11頁），原告加班時數僅有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0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4至206頁、第211頁）



		12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7至209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9頁、第211頁）



		14

		2小時

		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小計

		28.5小時＋5小時

		0小時



		113年5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0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3小時，剩餘0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4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2.5小時，剩餘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21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1小時＋9.5小時

		0小時



		113年6月（本院卷第33頁、第264頁）

		


		




		1

		2小時

		0小時



		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18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1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9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小計

		13小時＋1小時

		0小時









附表三：原告每月工資、被告應提繳退休金金額以及提繳差額
		編號

		年月份

		每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金額

		實際提繳勞退金額

		應補提繳金額



		1

		112年2月

		69,422元

		69,800元

		4,188元

		1,531元

		2,657元



		2

		112年3月

		56,275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3

		112年4月

		48,617元

		50,600元

		3,036元

		1,584元

		1,452元



		4

		112年5月

		52,975元

		53,000元

		3,180元

		1,584元

		1,596元



		5

		112年6月

		80,606元

		83,900元

		5,034元

		1,584元

		3,450元



		6

		112年7月

		56,956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7

		112年8月

		62,738元

		63,800元

		3,828元

		1,584元

		2,244元



		8

		112年9月

		59,069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9

		112年10月

		54,900元

		55,400元

		3,324元

		1,584元

		1,740元



		10

		112年11月

		56,088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11

		112年12月

		60,775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12

		113年1月

		96,839元

		101,100元

		6,066元

		1,648元

		4,418元



		13

		113年2月

		54,575元

		55,400元

		3,324元

		1,648元

		1,676元



		14

		113年3月

		49,200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5

		113年4月

		61,600元

		63,800元

		3,828元

		1,648元

		2,180元



		16

		113年5月

		59,000元

		60,800元

		3,648元

		1,648元

		2,000元



		17

		113年6月

		50,534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8

		113年7月

		55,554元

		57,800元

		3,468元

		1,648元

		1,820元



		


		


		


		


		


		


		37,789元







#每月工資為原告所不爭執被告整理之被證1附表「應領薪資」欄加上本院判准之加班費數額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04號

原      告  李哲    

訴訟代理人  沈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久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曉芸  

訴訟代理人  林哲健律師

            張宏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捌拾玖元。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拾玖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八，餘由

    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

    捌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

    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

    求之金額為新臺幣38萬1,783元本息（見本院卷第8頁）。

　　嗣經數次變更後，最終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當庭變更聲明

    第1項請求之金額為32萬1,896元、第2項請求提繳之金額為5

    萬1,379元（見本院卷第267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屬減縮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月

    薪為4萬5,000元，並於113年7月31日離職。惟被告尚積欠伊

    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特

    別休假未休工資未給付；此外，被告自伊任職起未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亦得請求被告提繳之。為

    此，爰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2萬1,896元。㈡被告應提繳5萬1,37

    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原告為餐酒館店長，兩造約定原告可自由排班選

    擇上午11時至晚上9時、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或下午12時至

    清晨0時三種工作時間，中間非用餐時間的休息時間由原告

    自行調配休息，原告薪資除本薪外，還有職務加給、出勤獎

    金、績效獎金、紅利、達成獎金、年終獎金、留任獎金、續

    任獎金等額外給付，而已將原告因管理工作可能的延長工作

    時間之工資核算在薪資總額外，應不得另行請求加班費。況

    原告自行核算的手寫出勤表，有多筆超過10小時以上的出勤

    紀錄，但其在自行核算工資時，亦未計算任何加班時數或加

    班費，足見其亦認知自己身為店長屬於責任制工作。此外，

    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不得作為認

    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至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伊

    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之。再者，就原告勞工退休金

    之提繳部分，伊固然有短繳，但應扣除原告主張之加班費所

    計算出來之工資後得到之應提繳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乙職，嗣於113

    年7月31日離職等節，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為證

    （見本院卷第261至26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8頁、第6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⒈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⑴按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而制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

    之最低標準，並依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

    之行業。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

    另訂定勞動條件，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次按

    勞基法所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係依同法第30條第

    2項、第3項或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變更工作時間者，為超

    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此觀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

    第1款但書規定即明。又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

    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

    資，雖非不得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

    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

    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

    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

    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18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

    文亦有明文。被告抗辯兩造所約定之月薪已包含延長工時工

    資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惟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

    被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證人林君圻於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24號案件（下稱另案）

    言詞辯論時證述：被告與其他公司開設店面，店面名稱是布

    娜飛紅酒館，店面在林森北路477號地下1樓，當時有我在內

    的3位主管及工讀生，因紅酒館業績不好，另1位主管先被調

    到其他地方，後來主要的主管離職，就由我接受負責內場；

    我接手紅酒館時，薪水約4萬到5萬；紅酒館正職人員工時9

    小時，中間休1至2小時，全天班工時11小時，中間休息1小

    時，若有人員工作時間超過上開時數，會請他填寫加班調整

    表，調整表上應記載上班、下班時間，若可以還他時數，就

    還他時數，若月結算無法還時數，就報加班等語（見本院卷

    第503至505頁、第507頁），參以原告提出之工作規則（見

    本院卷第249至258頁）內場正式人員之薪資區分為一般起薪

    為3萬3,000元、全天班起薪為4萬3,000元、全勤獎金為2,00

    0元，審諸勞動法上之勞動契約，雖以勞工生存權作為其基

    礎理念，然並非完全摒除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勞雇雙方仍

    得藉由私法自治以達符合其共同之利益。被告係屬餐飲業者

    ，為配合其營業時間需要，與原告間之勞動條件約定以配合

    營業時間而給予一固定薪資總額，確屬可能，而原告擔任被

    告店長工作1年餘，就其工作性質、時間每日為11小時之事

    實，知之甚稔；原告自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以來，以上述薪

    資標準受領工資即4萬5,000元，原告長期並無異議，顯非單

    純沉默，堪認被告抗辯兩造已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即每日

    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應非子虛

    。

　⑶次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

    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第三十六條所定之

    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

    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

    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

    款、第2項、第39條定有明文。再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

    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

    動事件法第38條亦著有規定。又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

    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

    ，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

    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

    ，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的意思

    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

    勞動契約及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此不

    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

    字第4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經查，原告主張其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加班時數乙節，業據提

    出打卡紀錄為憑（見本院卷第17至33頁），其中：

　①就同日無上班打卡紀錄或下班打卡紀錄者（即缺其中之一）

    ，無從認定原告該日有加班時數。

　②就被告有提出監視器錄影及翻拍照片部分（即113年3月3日至

    同年4月13日），本院認定如各該日期欄所示。

　③至於其餘日數部分，因本院前認定兩造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

    （即每日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

    即超過11小時部分，且未有以其他日數挪移工時者（證人林

    君圻曾於另案證稱當月可調整工作時間，月結無法還就報加

    班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應認定為加班時數而得請求

    加班費，經計算及調整後，原告自112年2月份至113年6月份

    加班時數各如附表二所示。

　④又原告之每月工資為4萬5,000元乙節，業如上述，則其112年

    2月份至113年6月份得請求之加班費如下：　

編號 年月份 金額 1 112年2月 時薪：45,000÷30日÷8小時＝187.5元 加班費：187.5元×4/3×35小時＋187.5元×5/3×21小時＝15,31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 112年3月 187.5元×4/3×35.5小時＝8,875元 3 112年4月 187.5元×4/3×3小時＝750元 4 112年5月 187.5元×4/3×9.5小時＝2,375元 5 112年6月 187.5元×4/3×27.5小時＋187.5元×5/3×2.5小時＝7,6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6 112年7月 187.5元×4/3×23小時＋187.5元×5/3×4.5小時＝7,1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7 112年8月 187.5元×4/3×28小時＋187.5元×5/3×3小時＝7,9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8 112年9月 187.5元×4/3×31小時＋187.5元×5/3×5.5小時＝9,4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9 112年10月 187.5元×4/3×30小時＝7,500元 10 112年11月 187.5元×4/3×21.5小時＋187.5元×5/3×1小時＝5,6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1 112年12月 187.5元×4/3×28.5小時＋187.5元×5/3×4小時＝8,375元 12 113年1月 187.5元×4/3×13小時＋187.5元×5/3×1.5小時＝3,71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3 113年2月 187.5元×4/3×11.5小時＝2,875元 　　　　　總計  87,689元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於8萬7,689元之範圍

    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⑤至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

    不得作為認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並提出監視器檔案

    為憑（見本院卷第211頁），惟被告僅能提出113年3月13日

    至同年4月13日之監視器畫面，亦為其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63頁），則除上開區間外，其餘期間被告並未能提出任何

    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原告於其他期間亦有打卡不實之情。

　⒉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

    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

    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

    30日為止；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

    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項定有明文。

    而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再

    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工資之基

    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

    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

    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亦有規定。

    是計算特別休假未休之發給工資基準，如為計月者，應指為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除以30所得之金額，再乘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原告主

    張其於任職期間有10日之特別休假乙節，為被告所未爭執，

    堪以認定。

　⑵又原告離職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4萬5,000元，則

    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工資應為1,500元（計算式：45,000元÷

    30日＝1,500元），原告所得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應為1萬5,000

    元（計算式：1,500元×10日＝15,000元）。至被告辯稱其已

    折算工資給付予原告乙節，固提出帳戶交易明細資料為憑（

    見本院卷第147至149頁），然觀之該交易紀錄，並無任何特

    別休假工資相關文字註記，難認被告所辯可採。

　⒊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同條

    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

    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

    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

    。

　⑵經查，原告每月工資如附表三「每月工資」欄所示，其退休

    金月提繳工資各如附表三「月提繳工資」欄所示（見本院卷

    第259至260頁），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各如附表三「應提繳勞退金額」欄所示，而被告實際每月為

    原告提繳之金額分別如附表三「實際提繳勞退金額」欄所示

    ，亦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可憑（見本院卷第261

    至262頁），經計算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3萬7,

    789元（計算過程詳如附表三所示），應有理由，逾此範圍

    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延長工時工資8萬7,689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萬5,000元，以上總計為

    10萬2,689元；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3萬7,78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

六、本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

    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一：原告請求之項目與請求權基礎（單位：新臺幣）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請求權基礎 1 延長工時工資 306,896元 勞基法第24條第1、2項 2 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15,000元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3 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51,379元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 



附表二：延長工時計算表

112年2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日期 原告主張加班時數 本院認定加班時數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4 2小時＋8小時 2小時＋6小時 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6.5小時 2小時＋4.5小時 10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7小時 2小時＋5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6小時＋56小時 35小時＋21小時 112年3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6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3 2小時＋2.5小時 2.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1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9小時＋36.5小時 35.5小時 112年4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挪移3小時，剩餘1.5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 0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5小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 0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0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7.5小時＋16小時 3小時 112年5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0.5小時 無第二段上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時） 6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4小時＋16小時 9.5小時 112年6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1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 0小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3.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0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2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7.5小時＋2.5小時 112年7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2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 0小時 19 2小時 0小時 20 2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3小時＋4.5小時 112年8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1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4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31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小計 46小時＋37小時 28小時＋3小時 112年9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時） 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5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1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7小時＋39.5小時 31小時＋5.5小時 112年10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 0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4 2小時 0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47小時＋33小時 30小時 112年11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 0小時 1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小計 43小時＋28.5小時 21.5小時＋1小時 112年12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8 2小時 0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0.5小時） 1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2小時 0小時 3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小計 43.5小時＋37小時 28.5小時＋4小時 113年1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時） 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5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7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1.5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5.5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3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小計 41.5小時＋27.5小時 13小時＋1.5小時 113年2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時）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31小時＋18.5小時 11.5小時 113年3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3至156頁、第211頁）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小時 5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6至15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8至160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0至161頁、第211頁） 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2至163頁、第211頁） 10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3至166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6至167頁、第211頁） 1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8至169頁、第211頁） 1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第211頁）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8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1頁、第211頁）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2至173頁、第211頁） 23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3至176頁、第211頁） 24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6至178頁、第211頁） 25 2小時＋0.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第211頁） 27 2小時＋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1至183頁、第211頁） 28 2小時＋4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第211頁） 2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5至187頁、第211頁） 3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8至190頁、第211頁） 小計 33小時＋15小時 0小時 113年4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1至192頁、第211頁） 2 0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2至193頁、第211頁）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4 2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4至197頁、第211頁） 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8至201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1至203頁、第211頁） 9 2小時＋2小時 依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見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11頁），原告加班時數僅有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0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4至206頁、第211頁） 12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7至209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9頁、第211頁） 14 2小時 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小計 28.5小時＋5小時 0小時 113年5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0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3小時，剩餘0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4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2.5小時，剩餘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21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1小時＋9.5小時 0小時 113年6月（本院卷第33頁、第264頁）   1 2小時 0小時 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18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1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9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小計 13小時＋1小時 0小時 



附表三：原告每月工資、被告應提繳退休金金額以及提繳差額

編號 年月份 每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金額 實際提繳勞退金額 應補提繳金額 1 112年2月 69,422元 69,800元 4,188元 1,531元 2,657元 2 112年3月 56,275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3 112年4月 48,617元 50,600元 3,036元 1,584元 1,452元 4 112年5月 52,975元 53,000元 3,180元 1,584元 1,596元 5 112年6月 80,606元 83,900元 5,034元 1,584元 3,450元 6 112年7月 56,956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7 112年8月 62,738元 63,800元 3,828元 1,584元 2,244元 8 112年9月 59,069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9 112年10月 54,900元 55,400元 3,324元 1,584元 1,740元 10 112年11月 56,088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11 112年12月 60,775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12 113年1月 96,839元 101,100元 6,066元 1,648元 4,418元 13 113年2月 54,575元 55,400元 3,324元 1,648元 1,676元 14 113年3月 49,200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5 113年4月 61,600元 63,800元 3,828元 1,648元 2,180元 16 113年5月 59,000元 60,800元 3,648元 1,648元 2,000元 17 113年6月 50,534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8 113年7月 55,554元 57,800元 3,468元 1,648元 1,820元       37,789元 

#每月工資為原告所不爭執被告整理之被證1附表「應領薪資」欄

加上本院判准之加班費數額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04號
原      告  李哲    
訴訟代理人  沈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久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曉芸  
訴訟代理人  林哲健律師
            張宏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捌拾玖元。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拾玖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捌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之金額為新臺幣38萬1,783元本息（見本院卷第8頁）。
　　嗣經數次變更後，最終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當庭變更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為32萬1,896元、第2項請求提繳之金額為5萬1,379元（見本院卷第267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月薪為4萬5,000元，並於113年7月31日離職。惟被告尚積欠伊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未給付；此外，被告自伊任職起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亦得請求被告提繳之。為此，爰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2萬1,896元。㈡被告應提繳5萬1,37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原告為餐酒館店長，兩造約定原告可自由排班選擇上午11時至晚上9時、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或下午12時至清晨0時三種工作時間，中間非用餐時間的休息時間由原告自行調配休息，原告薪資除本薪外，還有職務加給、出勤獎金、績效獎金、紅利、達成獎金、年終獎金、留任獎金、續任獎金等額外給付，而已將原告因管理工作可能的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核算在薪資總額外，應不得另行請求加班費。況原告自行核算的手寫出勤表，有多筆超過10小時以上的出勤紀錄，但其在自行核算工資時，亦未計算任何加班時數或加班費，足見其亦認知自己身為店長屬於責任制工作。此外，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不得作為認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至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伊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之。再者，就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提繳部分，伊固然有短繳，但應扣除原告主張之加班費所計算出來之工資後得到之應提繳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乙職，嗣於113年7月31日離職等節，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61至26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頁、第6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⒈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⑴按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依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業。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件，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次按勞基法所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係依同法第30條第2項、第3項或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變更工作時間者，為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此觀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第1款但書規定即明。又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雖非不得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被告抗辯兩造所約定之月薪已包含延長工時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惟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證人林君圻於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24號案件（下稱另案）言詞辯論時證述：被告與其他公司開設店面，店面名稱是布娜飛紅酒館，店面在林森北路477號地下1樓，當時有我在內的3位主管及工讀生，因紅酒館業績不好，另1位主管先被調到其他地方，後來主要的主管離職，就由我接受負責內場；我接手紅酒館時，薪水約4萬到5萬；紅酒館正職人員工時9小時，中間休1至2小時，全天班工時11小時，中間休息1小時，若有人員工作時間超過上開時數，會請他填寫加班調整表，調整表上應記載上班、下班時間，若可以還他時數，就還他時數，若月結算無法還時數，就報加班等語（見本院卷第503至505頁、第507頁），參以原告提出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第249至258頁）內場正式人員之薪資區分為一般起薪為3萬3,000元、全天班起薪為4萬3,000元、全勤獎金為2,000元，審諸勞動法上之勞動契約，雖以勞工生存權作為其基礎理念，然並非完全摒除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勞雇雙方仍得藉由私法自治以達符合其共同之利益。被告係屬餐飲業者，為配合其營業時間需要，與原告間之勞動條件約定以配合營業時間而給予一固定薪資總額，確屬可能，而原告擔任被告店長工作1年餘，就其工作性質、時間每日為11小時之事實，知之甚稔；原告自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以來，以上述薪資標準受領工資即4萬5,000元，原告長期並無異議，顯非單純沉默，堪認被告抗辯兩造已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即每日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應非子虛。
　⑶次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9條定有明文。再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著有規定。又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的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經查，原告主張其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加班時數乙節，業據提出打卡紀錄為憑（見本院卷第17至33頁），其中：
　①就同日無上班打卡紀錄或下班打卡紀錄者（即缺其中之一），無從認定原告該日有加班時數。
　②就被告有提出監視器錄影及翻拍照片部分（即113年3月3日至同年4月13日），本院認定如各該日期欄所示。
　③至於其餘日數部分，因本院前認定兩造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即每日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即超過11小時部分，且未有以其他日數挪移工時者（證人林君圻曾於另案證稱當月可調整工作時間，月結無法還就報加班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應認定為加班時數而得請求加班費，經計算及調整後，原告自112年2月份至113年6月份加班時數各如附表二所示。
　④又原告之每月工資為4萬5,000元乙節，業如上述，則其112年2月份至113年6月份得請求之加班費如下：　
		編號

		年月份

		金額



		1

		112年2月

		時薪：45,000÷30日÷8小時＝187.5元
加班費：187.5元×4/3×35小時＋187.5元×5/3×21小時＝15,31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

		112年3月

		187.5元×4/3×35.5小時＝8,875元



		3

		112年4月

		187.5元×4/3×3小時＝750元



		4

		112年5月

		187.5元×4/3×9.5小時＝2,375元



		5

		112年6月

		187.5元×4/3×27.5小時＋187.5元×5/3×2.5小時＝7,6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6

		112年7月

		187.5元×4/3×23小時＋187.5元×5/3×4.5小時＝7,1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7

		112年8月

		187.5元×4/3×28小時＋187.5元×5/3×3小時＝7,9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8

		112年9月

		187.5元×4/3×31小時＋187.5元×5/3×5.5小時＝9,4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9

		112年10月

		187.5元×4/3×30小時＝7,500元



		10

		112年11月

		187.5元×4/3×21.5小時＋187.5元×5/3×1小時＝5,6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1

		112年12月

		187.5元×4/3×28.5小時＋187.5元×5/3×4小時＝8,375元



		12

		113年1月

		187.5元×4/3×13小時＋187.5元×5/3×1.5小時＝3,71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3

		113年2月

		187.5元×4/3×11.5小時＝2,875元



		　　　　　總計

		


		87,689元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於8萬7,6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⑤至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不得作為認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並提出監視器檔案為憑（見本院卷第211頁），惟被告僅能提出113年3月13日至同年4月13日之監視器畫面，亦為其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頁），則除上開區間外，其餘期間被告並未能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原告於其他期間亦有打卡不實之情。
　⒉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項定有明文。而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亦有規定。是計算特別休假未休之發給工資基準，如為計月者，應指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再乘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有10日之特別休假乙節，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以認定。
　⑵又原告離職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4萬5,000元，則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工資應為1,500元（計算式：45,000元÷30日＝1,500元），原告所得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應為1萬5,000元（計算式：1,500元×10日＝15,000元）。至被告辯稱其已折算工資給付予原告乙節，固提出帳戶交易明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147至149頁），然觀之該交易紀錄，並無任何特別休假工資相關文字註記，難認被告所辯可採。
　⒊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同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經查，原告每月工資如附表三「每月工資」欄所示，其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各如附表三「月提繳工資」欄所示（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各如附表三「應提繳勞退金額」欄所示，而被告實際每月為原告提繳之金額分別如附表三「實際提繳勞退金額」欄所示，亦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可憑（見本院卷第261至262頁），經計算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3萬7,789元（計算過程詳如附表三所示），應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8萬7,689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萬5,000元，以上總計為10萬2,689元；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3萬7,78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一：原告請求之項目與請求權基礎（單位：新臺幣）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請求權基礎



		1

		延長工時工資

		306,896元

		勞基法第24條第1、2項



		2

		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15,000元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3

		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51,379元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









附表二：延長工時計算表
		112年2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日期

		原告主張加班時數

		本院認定加班時數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4

		2小時＋8小時

		2小時＋6小時



		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6.5小時

		2小時＋4.5小時



		10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7小時

		2小時＋5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6小時＋56小時

		35小時＋21小時



		112年3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6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3

		2小時＋2.5小時

		2.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1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9小時＋36.5小時

		35.5小時



		112年4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挪移3小時，剩餘1.5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

		0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5小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

		0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0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7.5小時＋16小時

		3小時



		112年5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0.5小時

		無第二段上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時）



		6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4小時＋16小時

		9.5小時



		112年6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1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

		0小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3.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0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2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7.5小時＋2.5小時



		112年7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2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

		0小時



		19

		2小時

		0小時



		20

		2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3小時＋4.5小時



		112年8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1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4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31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小計

		46小時＋37小時

		28小時＋3小時



		112年9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時）



		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5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1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7小時＋39.5小時

		31小時＋5.5小時



		112年10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

		0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4

		2小時

		0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47小時＋33小時

		30小時



		112年11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

		0小時



		1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小計

		43小時＋28.5小時

		21.5小時＋1小時



		112年12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8

		2小時

		0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0.5小時）



		1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2小時

		0小時



		3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小計

		43.5小時＋37小時

		28.5小時＋4小時



		113年1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時）



		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5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7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1.5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5.5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3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小計

		41.5小時＋27.5小時

		13小時＋1.5小時



		113年2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時）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31小時＋18.5小時

		11.5小時



		113年3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3至156頁、第211頁）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小時



		5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6至15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8至160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0至161頁、第211頁）



		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2至163頁、第211頁）



		10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3至166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6至167頁、第211頁）



		1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8至169頁、第211頁）



		1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第211頁）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8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1頁、第211頁）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2至173頁、第211頁）



		23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3至176頁、第211頁）



		24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6至178頁、第211頁）



		25

		2小時＋0.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第211頁）



		27

		2小時＋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1至183頁、第211頁）



		28

		2小時＋4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第211頁）



		2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5至187頁、第211頁）



		3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8至190頁、第211頁）



		小計

		33小時＋15小時

		0小時



		113年4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1至192頁、第211頁）



		2

		0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2至193頁、第211頁）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4

		2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4至197頁、第211頁）



		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8至201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1至203頁、第211頁）



		9

		2小時＋2小時

		依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見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11頁），原告加班時數僅有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0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4至206頁、第211頁）



		12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7至209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9頁、第211頁）



		14

		2小時

		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小計

		28.5小時＋5小時

		0小時



		113年5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0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3小時，剩餘0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4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2.5小時，剩餘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21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1小時＋9.5小時

		0小時



		113年6月（本院卷第33頁、第264頁）

		


		




		1

		2小時

		0小時



		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18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1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9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小計

		13小時＋1小時

		0小時









附表三：原告每月工資、被告應提繳退休金金額以及提繳差額
		編號

		年月份

		每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金額

		實際提繳勞退金額

		應補提繳金額



		1

		112年2月

		69,422元

		69,800元

		4,188元

		1,531元

		2,657元



		2

		112年3月

		56,275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3

		112年4月

		48,617元

		50,600元

		3,036元

		1,584元

		1,452元



		4

		112年5月

		52,975元

		53,000元

		3,180元

		1,584元

		1,596元



		5

		112年6月

		80,606元

		83,900元

		5,034元

		1,584元

		3,450元



		6

		112年7月

		56,956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7

		112年8月

		62,738元

		63,800元

		3,828元

		1,584元

		2,244元



		8

		112年9月

		59,069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9

		112年10月

		54,900元

		55,400元

		3,324元

		1,584元

		1,740元



		10

		112年11月

		56,088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11

		112年12月

		60,775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12

		113年1月

		96,839元

		101,100元

		6,066元

		1,648元

		4,418元



		13

		113年2月

		54,575元

		55,400元

		3,324元

		1,648元

		1,676元



		14

		113年3月

		49,200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5

		113年4月

		61,600元

		63,800元

		3,828元

		1,648元

		2,180元



		16

		113年5月

		59,000元

		60,800元

		3,648元

		1,648元

		2,000元



		17

		113年6月

		50,534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8

		113年7月

		55,554元

		57,800元

		3,468元

		1,648元

		1,820元



		


		


		


		


		


		


		37,789元







#每月工資為原告所不爭執被告整理之被證1附表「應領薪資」欄加上本院判准之加班費數額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04號

原      告  李哲    

訴訟代理人  沈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久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曉芸  

訴訟代理人  林哲健律師

            張宏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捌拾玖元。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拾玖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貳仟陸佰捌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萬柒仟柒佰捌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請求之金額為新臺幣38萬1,783元本息（見本院卷第8頁）。

　　嗣經數次變更後，最終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當庭變更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為32萬1,896元、第2項請求提繳之金額為5萬1,379元（見本院卷第267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月薪為4萬5,000元，並於113年7月31日離職。惟被告尚積欠伊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延長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未給付；此外，被告自伊任職起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亦得請求被告提繳之。為此，爰依附表一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2萬1,896元。㈡被告應提繳5萬1,37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原告為餐酒館店長，兩造約定原告可自由排班選擇上午11時至晚上9時、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或下午12時至清晨0時三種工作時間，中間非用餐時間的休息時間由原告自行調配休息，原告薪資除本薪外，還有職務加給、出勤獎金、績效獎金、紅利、達成獎金、年終獎金、留任獎金、續任獎金等額外給付，而已將原告因管理工作可能的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核算在薪資總額外，應不得另行請求加班費。況原告自行核算的手寫出勤表，有多筆超過10小時以上的出勤紀錄，但其在自行核算工資時，亦未計算任何加班時數或加班費，足見其亦認知自己身為店長屬於責任制工作。此外，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不得作為認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至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伊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之。再者，就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提繳部分，伊固然有短繳，但應扣除原告主張之加班費所計算出來之工資後得到之應提繳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自112年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店長乙職，嗣於113年7月31日離職等節，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61至26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頁、第6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⒈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⑴按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依同法第3條規定適用於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行業。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件，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次按勞基法所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係依同法第30條第2項、第3項或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變更工作時間者，為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此觀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第1款但書規定即明。又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雖非不得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但仍須可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被告抗辯兩造所約定之月薪已包含延長工時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惟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證人林君圻於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424號案件（下稱另案）言詞辯論時證述：被告與其他公司開設店面，店面名稱是布娜飛紅酒館，店面在林森北路477號地下1樓，當時有我在內的3位主管及工讀生，因紅酒館業績不好，另1位主管先被調到其他地方，後來主要的主管離職，就由我接受負責內場；我接手紅酒館時，薪水約4萬到5萬；紅酒館正職人員工時9小時，中間休1至2小時，全天班工時11小時，中間休息1小時，若有人員工作時間超過上開時數，會請他填寫加班調整表，調整表上應記載上班、下班時間，若可以還他時數，就還他時數，若月結算無法還時數，就報加班等語（見本院卷第503至505頁、第507頁），參以原告提出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第249至258頁）內場正式人員之薪資區分為一般起薪為3萬3,000元、全天班起薪為4萬3,000元、全勤獎金為2,000元，審諸勞動法上之勞動契約，雖以勞工生存權作為其基礎理念，然並非完全摒除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勞雇雙方仍得藉由私法自治以達符合其共同之利益。被告係屬餐飲業者，為配合其營業時間需要，與原告間之勞動條件約定以配合營業時間而給予一固定薪資總額，確屬可能，而原告擔任被告店長工作1年餘，就其工作性質、時間每日為11小時之事實，知之甚稔；原告自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以來，以上述薪資標準受領工資即4萬5,000元，原告長期並無異議，顯非單純沉默，堪認被告抗辯兩造已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即每日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應非子虛。

　⑶次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9條定有明文。再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著有規定。又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無論是基於雇主明示的意思而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在其指揮監督下的工作場所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止或為反對的意思而予以受領，則應認勞動契約雙方當事人已就延長工時達成合致的意思表示，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基法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的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而有不同（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⑷經查，原告主張其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加班時數乙節，業據提出打卡紀錄為憑（見本院卷第17至33頁），其中：

　①就同日無上班打卡紀錄或下班打卡紀錄者（即缺其中之一），無從認定原告該日有加班時數。

　②就被告有提出監視器錄影及翻拍照片部分（即113年3月3日至同年4月13日），本院認定如各該日期欄所示。

　③至於其餘日數部分，因本院前認定兩造約定月薪包含加班費（即每日工時未超過11小時部分）而不再另行給付加班費，即超過11小時部分，且未有以其他日數挪移工時者（證人林君圻曾於另案證稱當月可調整工作時間，月結無法還就報加班等語，見本院卷第505頁），應認定為加班時數而得請求加班費，經計算及調整後，原告自112年2月份至113年6月份加班時數各如附表二所示。

　④又原告之每月工資為4萬5,000元乙節，業如上述，則其112年2月份至113年6月份得請求之加班費如下：　

編號 年月份 金額 1 112年2月 時薪：45,000÷30日÷8小時＝187.5元 加班費：187.5元×4/3×35小時＋187.5元×5/3×21小時＝15,31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2 112年3月 187.5元×4/3×35.5小時＝8,875元 3 112年4月 187.5元×4/3×3小時＝750元 4 112年5月 187.5元×4/3×9.5小時＝2,375元 5 112年6月 187.5元×4/3×27.5小時＋187.5元×5/3×2.5小時＝7,6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6 112年7月 187.5元×4/3×23小時＋187.5元×5/3×4.5小時＝7,1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7 112年8月 187.5元×4/3×28小時＋187.5元×5/3×3小時＝7,9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8 112年9月 187.5元×4/3×31小時＋187.5元×5/3×5.5小時＝9,4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9 112年10月 187.5元×4/3×30小時＝7,500元 10 112年11月 187.5元×4/3×21.5小時＋187.5元×5/3×1小時＝5,68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1 112年12月 187.5元×4/3×28.5小時＋187.5元×5/3×4小時＝8,375元 12 113年1月 187.5元×4/3×13小時＋187.5元×5/3×1.5小時＝3,71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3 113年2月 187.5元×4/3×11.5小時＝2,875元 　　　　　總計  87,689元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於8萬7,6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⑤至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出之出勤表有出勤紀錄登載不實之情，不得作為認定原告有無加班事實之依據，並提出監視器檔案為憑（見本院卷第211頁），惟被告僅能提出113年3月13日至同年4月13日之監視器畫面，亦為其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3頁），則除上開區間外，其餘期間被告並未能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難認原告於其他期間亦有打卡不實之情。

　⒉特別休假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6項定有明文。而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亦有規定。是計算特別休假未休之發給工資基準，如為計月者，應指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再乘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有10日之特別休假乙節，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以認定。

　⑵又原告離職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4萬5,000元，則其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工資應為1,500元（計算式：45,000元÷30日＝1,500元），原告所得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應為1萬5,000元（計算式：1,500元×10日＝15,000元）。至被告辯稱其已折算工資給付予原告乙節，固提出帳戶交易明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第147至149頁），然觀之該交易紀錄，並無任何特別休假工資相關文字註記，難認被告所辯可採。

　⒊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同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經查，原告每月工資如附表三「每月工資」欄所示，其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各如附表三「月提繳工資」欄所示（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各如附表三「應提繳勞退金額」欄所示，而被告實際每月為原告提繳之金額分別如附表三「實際提繳勞退金額」欄所示，亦有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可憑（見本院卷第261至262頁），經計算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3萬7,789元（計算過程詳如附表三所示），應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8萬7,689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萬5,000元，以上總計為10萬2,689元；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3萬7,789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一：原告請求之項目與請求權基礎（單位：新臺幣）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請求權基礎 1 延長工時工資 306,896元 勞基法第24條第1、2項 2 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15,000元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3 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51,379元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 



附表二：延長工時計算表

112年2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日期 原告主張加班時數 本院認定加班時數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4 2小時＋8小時 2小時＋6小時 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6.5小時 2小時＋4.5小時 10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7小時 2小時＋5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6小時＋56小時 35小時＋21小時 112年3月（本院卷第17頁、第263頁）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6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3 2小時＋2.5小時 2.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1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9小時＋36.5小時 35.5小時 112年4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挪移3小時，剩餘1.5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 0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5小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 0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0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7.5小時＋16小時 3小時 112年5月（本院卷第1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0.5小時 無第二段上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時） 6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小計 44小時＋16小時 9.5小時 112年6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1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4 2小時 0小時 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3.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0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2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4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7.5小時＋2.5小時 112年7月（本院卷第21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2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6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 0小時 19 2小時 0小時 20 2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3 2小時＋4.5小時 2小時＋2.5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50小時＋34.5小時 23小時＋4.5小時 112年8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2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1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4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30 2小時＋1小時 1小時 31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小計 46小時＋37小時 28小時＋3小時 112年9月（本院卷第23頁、第263頁）   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5小時） 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8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1小時 1小時 1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5 2小時＋4小時 2小時＋2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 0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0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 0小時 2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1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小計 47小時＋39.5小時 31小時＋5.5小時 112年10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 0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3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4 2小時 0小時 1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47小時＋33小時 30小時 112年11月（本院卷第25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0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 0小時 16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17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1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 0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小計 43小時＋28.5小時 21.5小時＋1小時 112年12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2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 3 2小時 0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7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8 2小時 0小時 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5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0.5小時） 1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7 2小時＋2小時 2小時 19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9 2小時 0小時 30 2小時 0小時 3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 小計 43.5小時＋37小時 28.5小時＋4小時 113年1月（本院卷第27頁、第263頁）   1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 2小時＋2小時 2小時 4 2小時＋2小時 2小時 5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時） 6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7 2小時＋1小時 1小時 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5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17 2小時＋3.5小時 2小時＋1.5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1.5小時） 1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1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5.5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8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3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小計 41.5小時＋27.5小時 13小時＋1.5小時 113年2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小時）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6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3 2小時 0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5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8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1.5小時） 21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2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2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2小時 2小時 2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1小時） 小計 31小時＋18.5小時 11.5小時 113年3月（本院卷第29頁、第263頁）   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3至156頁、第211頁）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6小時 5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6至15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58至160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0至161頁、第211頁） 8 2小時＋1.5小時 1.5小時（挪移1.5小時，剩餘0小時） 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2至163頁、第211頁） 10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3至166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6至167頁、第211頁） 1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8至169頁、第211頁） 1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第211頁） 1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8 1.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1頁、第211頁） 2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22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2至173頁、第211頁） 23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3至176頁、第211頁） 24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6至178頁、第211頁） 25 2小時＋0.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第211頁） 27 2小時＋5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1至183頁、第211頁） 28 2小時＋4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3至184頁、第211頁） 29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5至187頁、第211頁） 3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88至190頁、第211頁） 小計 33小時＋15小時 0小時 113年4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1至192頁、第211頁） 2 0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2至193頁、第211頁） 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4 2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4至197頁、第211頁） 5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第211頁） 6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8至201頁、第211頁） 7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1至203頁、第211頁） 9 2小時＋2小時 依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見本院卷第203至204頁、第211頁），原告加班時數僅有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0 2小時＋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4至206頁、第211頁） 12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7至209頁、第211頁） 13 1小時 被告所提之監視器照片、檔案，難認原告有加班事實（見本院卷第209頁、第211頁） 14 2小時 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9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1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2小時 0小時 27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28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0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小計 28.5小時＋5小時 0小時 113年5月（本院卷第31頁、第264頁）   1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3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7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0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1 2小時＋3小時 2小時＋1小時（挪移3小時，剩餘0小時） 12 2小時 0小時 13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4 2小時＋2.5小時 2小時＋0.5小時（挪移2.5小時，剩餘0小時） 15 1.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0.5小時 16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8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2小時＋0.5小時 0.5小時（挪移0.5小時，剩餘0小時） 21 0小時 無下班打卡紀錄，無從認定有加班時數 23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2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9 2小時＋2小時 2小時（挪移2小時，剩餘0小時） 30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1 2小時 0小時 小計 31小時＋9.5小時 0小時 113年6月（本院卷第33頁、第264頁）   1 2小時 0小時 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4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5 2小時 0小時 7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11 2小時＋1小時 1小時（挪移1小時，剩餘0小時） 12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3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14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1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18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19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0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1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2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4 0.5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5小時 25 1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1小時 26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7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8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小時 29 0小時 上班時數未滿11小時（含休息1小時），自同月份最近日挪移2.5小時 小計 13小時＋1小時 0小時 



附表三：原告每月工資、被告應提繳退休金金額以及提繳差額

編號 年月份 每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金額 實際提繳勞退金額 應補提繳金額 1 112年2月 69,422元 69,800元 4,188元 1,531元 2,657元 2 112年3月 56,275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3 112年4月 48,617元 50,600元 3,036元 1,584元 1,452元 4 112年5月 52,975元 53,000元 3,180元 1,584元 1,596元 5 112年6月 80,606元 83,900元 5,034元 1,584元 3,450元 6 112年7月 56,956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7 112年8月 62,738元 63,800元 3,828元 1,584元 2,244元 8 112年9月 59,069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9 112年10月 54,900元 55,400元 3,324元 1,584元 1,740元 10 112年11月 56,088元 57,800元 3,468元 1,584元 1,884元 11 112年12月 60,775元 60,800元 3,648元 1,584元 2,064元 12 113年1月 96,839元 101,100元 6,066元 1,648元 4,418元 13 113年2月 54,575元 55,400元 3,324元 1,648元 1,676元 14 113年3月 49,200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5 113年4月 61,600元 63,800元 3,828元 1,648元 2,180元 16 113年5月 59,000元 60,800元 3,648元 1,648元 2,000元 17 113年6月 50,534元 50,600元 3,036元 1,648元 1,388元 18 113年7月 55,554元 57,800元 3,468元 1,648元 1,820元       37,789元 

#每月工資為原告所不爭執被告整理之被證1附表「應領薪資」欄加上本院判准之加班費數額







